
立法會：民政事務局局長就「推動社會企業」動議辯論第一部分致辭全文（只有

中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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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（十二月五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就「推動

社會企業」動議辯論第一部分致辭全文： 
 
代主席女士： 
 
  多謝陳婉嫻議員就「推動社會企業」提出的議案，以及另外四位議員分別提

出的修訂動議。 
 
  陳婉嫻議員的一項建議是訂立法規，　清社會企業（社企）的定義。這建議

的提出，相信是由於在香港，社會企業仍然是較新的概念，公眾對於甚麼是社會

企業仍然不太清楚。正如陳婉嫻議員所說，其實社會企業就是一盤生意，務求做

到可以賺錢和在財政上自給。這與以福利形式提供社會服務是不同的運作模式。

這並不表示以福利形式提供社會服務不恰當，特區政府對於福利服務的承擔是堅

定的。但至於開設社企，便要強調以企業的形式去經營，滿足市場需要並賺取利

潤。社會企業要賺錢才可以持續經營，但社企成立的目的並非為股東賺錢，而是

以達致某種社會目標為最終目標。例如：提供社會所需的服務（如長者支援服務）

或產品；為待業人士創造就業和培訓機會；保護環境；利用本身賺取的利潤資助

其轄下的社會服務，而社企所得利潤亦主要用作再投資於本身業務，以達到既定

的社會目的。 
 
  代主席女士，我們認為處理問題的方式，是應該從實際出發，而不是由定義

出發。市場上的企業，是千變萬化的，社會企業也可以有各式各樣。國際上就沒

有劃一的定義，而且社會企業這個概念亦不斷演變。我們認為若以既定框架作出

不必要的法律規限，反而會窒礙社企的發展，減低社企對僱員和消費者所能帶來

的好處，所以我們強調在香港，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要從香港的實際出發，而不

是從定義，或外國的定義出發。總的來說，我們要造福市民。我舉一個例子，上

星期公布了政府與賽馬會合作，在天水圍引入一個計劃，可以創造二千個以上的

就業職位。坦白說，這個計劃最早開始的時候，是以社會企業提出的，但在洽商

的過程中，發覺如果要滿足社會企業的一般概念，從而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些優

惠政策，反而增加了推行這個計劃所需要的時間及困難。在這個情況下，我們認

為不一定要將這個計劃作為社企來處理。在此情況下，特區政府多個部門包括房

屋局、勞工及福利局以至庫務局各個部門，一齊配合，加快推行這個計劃，上星

期得以宣布，成功達成一個協議，在天水圍方面引起的反應總的來說都是好的。

所以社企的開設和成功發展，首先需要能夠創業的社會企業家，發揮創意，開拓

市場上的潛在需求。我們亦同意政府可透過多方面措施，配合促進社企的發展，



包括： 
 
＊ 提供種子基金，以支援社企初期的營運； 
＊ 幫助培訓社會企業人才； 
＊ 擴大宣傳，促進公眾對社企的了解； 
＊ 鼓勵私人機構參與推動社企發展；及 
＊ 穿針引線，幫助推介，促進跨界別合作，共同推動發展社會社企。 
 
  陳婉嫻議員和何俊仁議員均提到政府應為社企提供融資渠道，包括設立種子

基金和借貸基金，並鼓勵金融機構提供低息信貸。事實上，現時政府已在幾個特

定範　為社企提供種子基金，支持它們初期的營運。有關資助計劃包括在數年

前，透過撥款五千萬元為協助傷殘人士就業的「創業展才能」計劃，協助非政府

機構開設小型企業，每項業務最多可獲二百萬元撥款，用以支付最初兩年的營運

開支。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，計劃共批出了約二千三百萬元的撥款，供非政府機

構開辦超過四十個小型企業。 
 
  另外，政府在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，推出「伙伴倡自強」社區協作計劃，把

受惠對象擴展到健全的弱勢社群人士，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，達致自力更生。協

作計劃為社企項目提供種子基金，每項最高可獲得三百萬元的撥款，資助期最長

為兩年。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一月，協作計劃已撥款約五千一百萬元給五十多個屬

不同範疇的社企項目。這些社企的業務範圍包括生態旅遊、環保回收、陪診、有

機種植、家居服務等。現時「伙伴倡自強」社區協作計劃仍有約一億元供團體申

辦社企。我們會留意協作計劃的財政狀況，考慮在有需要時加大這方面的撥款額。 
 
  行政長官在今年的《施政報告》述明，「香港要建立新的關懷文化，我們需

要培養更多社會企業家，通過企業家的思維，利用商業策略達致社會目標」。我

們當然並沒有天真地認為，社會企業就是萬應靈丹，但我們認為香港發展至現階

段，是有條件大力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，而最重要的是營造有利的社會環境和市

場環境。民政事務局會着重在社區裏推動形成新的關懷文化，鼓勵社會企業的開

設和發展。 
 
  在推動社會企業方面，仍有一系列的問題要繼續探討，例如，以香港的市場

環境而言，社會企業應如何在市場定位才切合需要和能持續發展、政府應對社會

企業提供甚麼政策去支持它們發展，均有待進一步研究。我們會在本月舉行社會

企業高峰會，討論本港社企發展的路向。我們非常歡迎各位議員就這些事宜提供

寶貴意見。 
 
  代主席女士，我謹此陳辭。  



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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